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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A8_8E_E4_BB_A3_E6_c46_544982.htm 一、会计处理 对于

企业取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的会计处理方法，

目前有三种观点，即：计入往来款项、计入“其他业务收入

”和计入“营业外收入”。 第一种观点认为，该项收入是用

于奖励单位专门从事代扣代缴工作的办税人员的，所以其收

支应该通过往来款项核算。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，因为单位

取得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手续费收入并不完全用来奖励具

体办税人员的。根据《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》（国

税发[1995]65号）规定，手续费收入可用于代扣代缴费用开支

和奖励代扣代缴工作做得较好的办税人员，而并不是完全用

于奖励办税人员。同时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

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》（财行[2005]365号）也明确规定，单

位所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单独核算，计入本单位收入，用于

“三代”管理支出，也可以适当奖励相关工作人员。据此，

该项收入不应计入往来款项，而应计入单位收入。 那么，该

项收入是应计入“业务收入”还是“营业外收入”呢？ 代扣

代缴手续费是企业提供了定劳务后取得的收入。企业只要正

常履行了代扣代缴义务，该经济利益就可以确定获得。又由

于手续费收入的比例是确定的，从而该经济利益也是可以计

量的，因而它符合劳务收入的确认原则。基于此，笔者认为

，对于手续费收入，企业应计入“其他业务收入”，而非“

营业外收入”。相应地，有关代扣代缴费用开支和对代办人

员的奖励支出也应计入“其他业务支出”。 二、税务处理 手



续费收入对于单位来说，主要涉及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。流

转税方面，该项收入实际上是企业捉供了一定的劳务而取得

的收入，因此应按照营业税中“其他服务业”的税目，按5％

的税率交纳营业税；所得税方面，该手续费不仅在会计上应

作为收入核算，在税法上，也应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，缴

纳企业所得税（参考财行[2005]365号）。另外，《关于代扣

代缴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征免税问题的

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1]31号）规定，对于储蓄机构取得的手续

费收入，应按照规定交纳营业税和所得税。当然，目前也有

个别地区对手续费收入是免征营业税的，如黑龙江省就曾发

文明确（详见黑地税发[1996]248号），对于税务部门委托代

扣单位代扣税金取得的手续费免征营业税，但这只是适用于

个别地区的规定。 如果企业将取得的代扣代缴手续费收入奖

励给相关人员，那么相关人员要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？目

前对于个人取得的手续费收入明确免税的只有两个方面（1）

《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4] 20

号）规定：个人办理代扣代缴手续费，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

续费免征个人所得税，（2）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代扣代缴储

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收入征免税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税发[2001]31号）规定：储蓄机构内从事代扣代缴工作的

办税人员取得的扣缴利息税手续费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。笔

者以为，财税字[1994]20号的免税规定实际上只适用于个人作

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。而在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时，不能适

用该免税规定。同时，国税发[2001]31号的免税规定是针对特

定主体的特定行为，即储蓄机构取得代扣代缴利息税手续费

，因此该文的免税规定也不能适用于其他负有代扣代缴义务



的单位将取得的手续费支付给相关人员的情况。当然目前在

实践中，对于单位奖励给个人的代扣代缴手续费收入，税务

部门一般没有要求并入相关人员个人工资、薪金所得征收个

人所得税。笔者认为，在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的情况下，个

人取得的单位奖励代扣代缴手续费收入的免税处理是不恰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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